忠府发〔2010〕25号

忠 县 人 民 政 府

关于印发忠县科技创新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

《忠县科技创新奖励办法》已经县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重庆市中国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表

      2. 重庆市中国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项目明细表

      3. 忠县科技创新奖申请表
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忠县科技创新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科技创新，增加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大力开发新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速我县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忠县，根据《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忠县人民政府设立忠县科技创新奖，奖励在科技工作中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新产品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为建设创新型忠县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或组织。

第三条  县科技创新奖的申报、认定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四条  忠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县科技创新奖的组织、受理、认定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五条  县科技创新奖下设三个奖项：专利技术开发奖、新产品开发奖、高新技术认定奖。

（一）专利技术开发奖包括：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和授权专利的一次性奖励。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凭国家知识产权局收费发票在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据实报销；对当年授权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分别按3000元、2000元、1000元进行奖励。

（二）新产品开发奖包括：当年被纳入计划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重庆市级重点新产品、忠县重点新产品。纳入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计划每个奖励5万元，通过验收每个再奖励2万元；纳入重庆市重点新产品计划每个奖励1万元，通过验收的每个再奖励1万元；纳入忠县重点新产品计划并通过验收每个奖励5000元 。
（三）高新技术认定奖包括：当年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新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奖励20万元，重庆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奖励5万元；国家级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每个奖励5万元，重庆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每个奖励1万元；新引进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高新技术产品在忠县生产，年度纳税总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每家企业奖励20万元。新引进的其他省（市）级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重庆市重新认定，每家企业奖励5万元。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程序

第六条  在忠县科技创新工作各环节从事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引进创新、专利发明、新产品开发等，并且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及组织，均可申报县科技创新奖。
第七条  县科技创新奖每年奖励一次。
第八条  县科技创新奖由申请人或者企事业单位自行申报。

第九条  县科技创新奖分别提供以下材料：

（一）专利申请费用资助和授权专利奖励

1．专利申请费用资助

（1）《重庆市中国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表》（附件1）纸质件一式两份及电子文档；

（2）《重庆市中国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项目明细表》（附件2）纸质件一式两份及电子文档；

（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或重庆代办处开具的缴纳专利申请费收据（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或重庆代办处受理盖章的受理通知书（原件及复印件两份）；

（5）单位申请的须分别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企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两份）；个人申请的须提交本人户籍身份证（复印件两份）或者居住、工作所在地证明一式两份。

（6）委托别人代领的需专利申请人书面委托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2．授权专利奖励

（1）《忠县科技创新奖申请表》（附件3）；

（2）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授予的专利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法人单位提供工商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自然人提供专利权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4）专利权人是二人以上的，需提供其他专利权人的授权委托书。

（二）新产品开发奖

1．《忠县科技创新奖申请表》（附件3）；

2．国家或重庆重点新产品计划通知书（或计划文件）原件和复印件；

3．新产品验收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法人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三）高新技术认定奖

1．《忠县科技创新奖申请表》（附件3）；

2．高新技术企业或高新技术产品认定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新引进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当地税务部门纳税发票及证明。
3．法人单位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第十条  由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认定后进行公示，公示时间7天，公示无异议报县政府批准授奖。

第十一条  科技创新奖由县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授奖证书不作为科技成果权属的依据。
第四章  奖励经费与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县科技创新奖奖金在县财政安排的科技奖励经费中列支。
第十三条  剽窃、侵夺他人的发现、发明或者其他科技创新成果的，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县科技创新奖的，由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追回证书和奖金。
第十四条  申请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骗取或者协助他人骗取县科技创新奖的，由县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并暂停申请人科技创新奖的申请资格，情节严重者，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参与县科技创新奖组织、认定有关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1

重庆市中国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表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申请类型
	发    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申请人姓名
（或单位名称）
	
	电话
	

	地      址
	
	邮编
	

	所属区县
	
	联系人
	

	专利代理机构
	
	代理人
	

	申请资助金额
	（大写）人民币                      元

	经审核资助金额
	（大写）人民币                      元

	申请人签章
	（单位）盖章
（个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审
核
人
签
章
	年   月   日


附件2
重庆市中国专利申请费用资助申请项目明细表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开户
银行
	
	户名
	
	账号
	

	序号
	申请号
	申请日
	发明名称
	申请类型
	资助金额(元)

	
	
	
	
	
	

	
	
	
	
	
	

	
	
	
	
	
	

	
	
	
	
	
	

	
	
	
	
	
	

	
	
	
	
	
	

	
	
	
	
	
	

	
	
	
	
	
	

	
	
	
	
	
	

	
	
	
	
	
	

	
	
	
	
	
	

	
	
	
	
	
	


附件3
忠县科技创新奖申请表

	申请

奖励类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   国家重点新产品□      市级重点新产品□    县重点新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      高新技术企业□ 新引进的高新技术企业 □　

	项目名称
	

	证书号
（批准文件文号）
	
	专利授权日
（批准日）
	

	申请人姓名
（单位名称）
	
	电话
	

	地  址
	
	邮编
	

	联系人
	
	手机
	

	申请奖励金额
	
	审核奖励金额
	

	申
请
人
签
章
	（单位）盖章
（个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个人）：
   年  月  日
	审
核
人
签
章
	年  月  日

	科技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主题词：科技  奖励  办法  通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10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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